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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白松

女’ ‖967年出生’北京人,就职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

法院民二庭,现任医疗纠纷专业化审判团队负责人’二级高

级法宫· ｜989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,后于2002年至

20O5年在清华大学攻读在职研究生,获得法律硕士学位。

在三＋年的法官职业生涯中,白松曾荣立个人二等功2

次｀个人三等功9次’获个人嘉奖‖0余次’先后被评为“北

京市双先法宫,, 、 “北京市审判业务专家,’ 、第七届北京市

“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标兵’, 、 “全国法院办案标兵’, ,荣

获“首都五-劳动奖章” ｀ ‘‘北京榜样,,年度提名奖’

20‖7年被评为“全国优秀法官,, 。

白松法官在积累大量案例的基础上,注重总结经验｀发

现问题’参与了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《侵权责任法》及相

关解释等多部法律｀法规的立法讨论;合编图书《医疗纠纷

法理与实务》’参与撰写《医事法纂写疑案评析》’在《健

康报》《卫生与人才》《中国司法鉴定》等多份报纸、杂志

上发表案例分析及专业文章。由干具有极强的专业性’白松

被业内誉为法官“白大夫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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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精义丛书

总序

本书的 初缘起,来自于十年前我在法院挂职工作的切身体

会°2011年,经北京市房山区人大任命’我有幸进入法院系统工

作,在房山区人民法院担任副院长、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审判员°这

让我有机会直接接触到从基层法院、中级法院、高级法院直至 高

人民法院的许多优秀法官°不仅包括北京、上海这些一线城市的法

官’也包括一些有所交流的其他地方法院的法官。

从那时起’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:中国的法官群体当中,已经

开始出现一批出色的具有很高专业水准的审判专家’他们既有良好的

法学基础γ｜｜练’又在多年工作当中积累了丰富的审判实务经验,从而

形成了大量的不可替代的专业知识。这些专业知识,非常宝贵’很多

是法学理论中所欠缺的’如果能够总结出来’加以系统的阐述和提炼’

一定能够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法学发展、法学教育和司法实践有所助

益。但是另一方面,中国法官们又太过繁忙’很多时候来不及总结提

炼这些专业知识。尽管法院系统内部也有相关的制度和组织支持

（包括专著出版、论文比赛等很多形式）’但是与系统外特别是学术界

的交流还比较少’总体而言还缺少一个良好的学术机制的支撑’这使

得很多法官的经验积累往往停留于具体办案层面,许多真知灼见潭灭

流失在纷繁复杂的司法工作当中。这真的非常可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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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是从那时起’出版一套丛书的想法渐渐萌生出来。丛书的定

位也日渐清晰’那就是’出版中国法官写作的学术专著°一方面’在

法院系统之外给法官提供一个发表和写作的阵地’激励他们在工作

之余把宝贵的司法经验总结提炼出来。另一方面’也由此增进法官

和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’搭建一个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学术

互动平台°从而’为中国法官增添一份助力’推动他们面向法律专

业的同行’系统总结中国司法的实践经验,把司法经验上升为法学

知识。

然而理想要成为现实,还需要一个契机。更需要优秀的作者和

编者的信任与支持。丛书的第一本’有幸出版的是北京市第二中级

人民法院白松法官关于医疗纠纷的专著° 白松法官最初和我联系

时’正值新冠疫情肆虐之际°当时我在编辑另一套《法官说法丛

书》。这套丛书的定位是法官面向公众的普法书籍’由众多法官集

体写作°白松法官说想把她的书放在这套丛书里。而在了解到这

本书的内容之后’我意识到出版一套新的丛书的契机出现了。这本

书总结了白松法官在医疗纠纷领域三十年的专业审判经验’呈现了

一个中国法官在长期司法实践中积累和总结的裁判标准和审理思

路。这正是我心目中法官学术专著的本色。

有了好的作者和作品,还要有好的编辑和出版社。我为此联系

了很多出版界的朋友°「很幸运’这套丛书得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的

大力支持。尤其要感谢蒋浩副总编辑·我现在还记得’我们第一次

说起这套丛书的那天’是一个细雨绵绵的下午° “下雨天留客”,聊

了很多,就聊到了这套「丛书。蒋老师当即肯定了这个选题’还邀请

了陆建华、刘文科两位编辑加盟°可以说’没有他们的支持’就没有

这套丛书。

作者和编辑的信任和支持’给了我们莫大的动力:要把这套书

做好。但是如何做好这本书’我们并没有经验°一方面’学术专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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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于普法书籍’专业性很强’需要秉承最高的学术标准;另一方

面’法官群体特殊性也很强’法官写的书不能和教授写的完全一样,

不能也不应该套用同样的标准。我们希望法官写出的是自已的特

色’是自已的独特的不同于学者的见地与思考。这也包括写作的方

式和表达的习惯。

这套丛书不想给作者太多的束缚。但应该给作者以必要的支

持。让法官们不必对学院派的理论高墙望而生畏’放心大胆地把自

已的所知所想所思所得记录下来。一是在制度上’从选题到完稿’

给作者全方位的学术辅助。二是在专业上,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’

集思广益共同研讨°白松法官的这本书’在出版之前’就组织了专

门的研讨会,参加者有法学教授、医疗领域的专家、法院同仁’还有

鉴定机构｀媒体｀患者的代表。我们希望可以由此开始形成一个范

例’为这套丛书也为中国司法经验的积累不断完善机制’拓展思路。

每套丛书都是从出版第一本开始的°第一本书未必是最好的’

甚或从主编的私心来说,最好不是最好的。书的评价总是见仁见智,

而且要留给司法界和法学界的同行°我们出版这套丛书’正是期待有

这样的交流。毫无疑问的是,这样的作品都是作者多年心血的凝聚。

这样的作品是不可多得的°这样的作品,应该有一本出一本’也只能

有一本出一本。但是,如果这样的著作能够多起来’能够一本本出下

去’我相信,迟早会有中国的《普通法》和《司法过程的性质》。

这篇丛书总序’因此也是一封邀请函°希望将来有越来越多的法

官不仅成为我们的读者’而且能成为我们的作者°欢迎全国各地的有

意加入这套丛书的法官与我联系。我的邮箱是:ljngbin@pku.edu.cn°

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凌斌

2021年9月28日

法律资料分享，
docsriver.com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 
 
 
 

 
 
 
 
 

 
 

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

  

 
 

 
 
 

 

 
 
 
 
 
 
 

 
 
 

 
 
 
 

 
 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
 
 
 
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    
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 
 
 
 

 
 
 

 
 
 

 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 

     

 
 
 
 
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
 

 

 
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
   

 
 
 
 
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 
 

  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
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
 

 
 
 
 

  

  

 
 
 
 
 
 

 
 
 

  

     

       

 

     
         

          
        
         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

      

 
 

 

 

  

      
    

 
 
 
 
 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
  

 
  

    
   

 
 
 
 
 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
 

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 
 
 
 
 
 
 
 

  

 
 
 
 
 

 
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      
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
  

 
 

 
 

 

 
 
 
 
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

 
 
 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

 
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 
 
 
 
 
 

    

 
 
 
 
 
 

 

 
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

      

  

    

 

 

    
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
 
 
 
 

 
 
 
 
 
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 
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

 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 
 
 
 
 
   

   
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 
 
 
 

 
 
 
 
 
 
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
 

 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 
 
 
 
  

 
 

 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

 

 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
   

 

      

 
 
 

 
 
 

 

 
 

  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
  
 

 
 

 
 

 
   

 

    

   

 

 
 
 
 
 

   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  

 
 
 
 
 
 
 

 
 
 
 

 
 
 
 
 

 
 
 

 
 
 

 
 
  

 
 

  

 
 

 

  

   

      

          
 

      
 

     

       
    

 
 

       
 

  
   

  

 

     
    

    
  

  
       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 
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 
 
 
 
 
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
   

 
 
 
 

 

      

 
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
  

 

 

  

  

 
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        

 
  

  

  

 
 
 
 
 
 

 
 

 
 
 
 
 

 
 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 

       
  

 

   

        
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

         
     

        

     
   

    

 

   
 
 
 
 

  
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
  

 

 

  

 
 
 
 
 

 

  
 
 
 
 

  
 

 

  

 
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 

  

 

 

 
 
 

     
 
 
 
 
 
 
 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 

  

 
 
 
 

 

 

 

 

  

 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
 
 

 

 
 
 

 
 
 
 
 
 

 

 

 
  

 
 

 
 
 
 

 
 

 
 
 
 

 
 
 
 
 
 

 
 
 
 

 
 
 

 

 
 
 

 
 

 

 

 
 

 

 
 
 
 
 
 
 

        

     

       

 

 
 
 
 
 
 
 

 
 

  

 

   

    

 
 
 
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
        

   

   

   

 
 
 
 
 
 
 

 
 

 

 
 
 
 

 

 
 
 
 
 

 
 
 
 
 
 

 
 

  
 
    

   
 

 

   

  
  

   

    
 

 

  

 

 

   
 

 

   

    

   

  

 

 

 

 
 
 
 

  

 
 
 
 

 
 

 
 
 
 

 
 

  

 
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
 

 

    

    

   
  

     

   

  

  

    
  

     
   

 

 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    
  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   

 
 
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 
 
 
 

 

 
 
 
 
 
 

 
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 
  

 

  

 
 
 
 
 
 
 

 
 

 

 
 
 
 
 
 
 
 

    
 

 
 
 
 

 
 
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
      
  

  

       
  

    

     

        
  

    

 
 
 
 
 

 

 

 
 
 
 

  

  

 

 

 

 

…

   

 
 
 

 

°

＝

 
 
 
 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←
■

士
～

     

  

 
 
 
 
 
 

。

 
 

 
 

 

  

 
 
 
 
 

～

≡△△■……●

  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ˉ
°
＿
→
…
←

  

 
 
 
 
 
 
 
 

必

 
 
 
 
 

 

           

 

 

●

 

 

 
 
 
 
 
 
 

 
 
 
 

…
→
■
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＝
…
审
→
·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ˉ

～～·

 
 
 
 
 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琴
＝

 

 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◆



目录

序言一.…·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 （001）

）］∩β（●●●■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■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■●●●●●●
°

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■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
一
—

～
一
一
曰序

）］β∩（●■■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■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■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■●●●●■●●●●●●●

→
＝
口

≡
刚

法律、司法解释等缩赂语对照表………。…·…………………. （001）

中要规范性文件汇总表…….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 （001）

案例汇总与索弓｜ .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（001）

第-章医疗纠纷的案由及相关法律问题…………………

一、与医疗纠纷有关的案由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二、医疗纠纷法律适用.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。……………

三、不当选择案由的法律后果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）
）
）
）

］
］
日
β

＂
＂
＂
＂

（
（
（
（

第二章医疗纠纷案件的主体………。….………….………

-、医疗纠纷的诉讼主体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二、对错列诉讼主体的处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（016）

（016）

（022）



002医疗纠纷审理思路及裁判标准

三、共同侵权时诉讼主体的选择与责任承担……………（026）

四、医师异地执业弓｜发的医疗侵权纠纷由谁担责………（053）

第三章医疗纠纷的混诉与受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一、医疗纠纷的管辖问题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.…

二、医疗纠纷的起诉….….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三、医疗纠纷的受理.。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

（066）

（066）

（071）

（082）

第四章医疗纠纷中不当使用诉权的处理…………………（085）

一、法院对医疗纠纷中涉嫌重复起诉的处理……………（085）

二、法院对患方撤诉后再次起诉并申请重新鉴定的

处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096）
■

三、法院对“拉管辖”现象的处理…………..………』…（098）

第五章医疗纠纷中法宫的释明权和裁量权………………

一、释明权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二、法官的司法裁量权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三｀医疗纠纷中法官的不当释明与裁量…………………

（102）

（102）

（110）

（117）

第六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举证责任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＿、大陆法系国家证明责任理论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二｀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的举证责任…….……·.…

三、医疗过错及医疗侵权责任的认定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（127）

（127）

（130）

（137）

（148）

（148）

（154）

（164）

（166）

第七章医疗纠纷中的病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-、病历的概念｀分类及书写要求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二、病历的保管责任主体、保管年限及相关法律责任…

三、病历资料是医疗纠纷案件中至关重要的证据………

四｀对“暇疵病历”的认定….…….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



目录003

第八章医疗侵权纠纷中的司法鉴定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＿、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法律地位………………

二、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对审判实践的影响………………

三、人民法院对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审查认定

及理解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··

（170）

（170）

（173）

（190）

第九章患方合理损失的确定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＿＼合理损失的范围。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

二、影响法官认定责任比例的几个因素..……….………

三、“缺陷出生”涉及的赔偿问题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一

（207）

（207）

（246）

（265）

第十章常见几类医疗纠纷的相关法律问题………………

一、因未履行或者不当履行告知义务弓｜发的纠纷………

二、因未尽医疗注意义务弓｜发的纠纷…….…………。.…

三、因过度医疗弓｜发的纠纷.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

四、因医疗美容引发的纠纷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·……….

（274）

（276）

（297）

（315）

（318）

第十-章与医疗纠纷存在交叉的几类案件………………

＿、因药物临床试验致损弓｜发的纠纷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二、因注射疫苗产生不良后果弓｜发的纠纷………………

三、因涉及非法行医弓｜发的纠纷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）
）
）
）

β
日
］
日

∑
∑
▲
自

］
〕
〕
〕

（
（
（
（

第＋二章医疗纠纷调解涉及的法律问题…。….……….…

一、几种常见的调解方式、性质及效力…………………

二｀医疗纠纷调解的相关法律规定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三、医疗纠纷调解应遵循的原则及实践中应注意的

问题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·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

（360）

（361）

（365）

（368）



004医疗纠纷审理思路及裁判标准

四、人民法院对双方达成、签订协议后＿方反悔起诉的案

件的处理……。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（371）

参考文献………….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,…（377）

后记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.……….…（379）



序言一

悠悠万事’唯健康为大!因为健康可以决定每个人的生存状况

和生活水平,影响每个家庭的幸福与美满’甚至关系整个民族和国

家的兴旺发达。因此健康权成为我国《宪法》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

利之一’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进一步明确地规定了“国家

和社会尊重、保护公民的健康权”°

而为了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健康权’国家大力发展卫生和健康事

业,为公民提供各种健康服务’同时也在卫生健康领域制定了越来

越多的法律和法规’对公民获得医疗服务和医疗服务提供方从事卫

生和健康工作作出了具体规定’设立了相应的机制和制度°可以

说,没有哪个人可以不与医生、护士、医疗和公共卫生机构打交道

的。没有他们的服务’公民的健康权就无法得以保证°同时也应当

看到’不论是公民行使健康权还是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,都应当

遵循法律的规定’依法进行°

正是由于健康与每个人、每个家庭的幸福密切相关,医疗和健

康服务成为每个人都不可或缺的基本生存和生活条件°随着基本

医疗卫生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全面落实’以及各种类型的医疗与健康

服务的推广’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中产生的医疗纠纷也日益增多’

医疗纠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矛盾与难

题°有人存在的地方就一定有人与人之问的交往’而人与人之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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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往也一定会产生各种不同的矛盾和纠纷’这本是社会中的常态°

但是如果某一类纠纷不能得到及时的处理和解决’尤其是没有完善

的法律制度的保障’不仅对个人和相应家庭会造成巨大的痛苦’也

会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。涉及健康权的医疗纠纷尤其

如此°

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’白松法官集其20多年的司法实践经验’

梳理提炼,由表及里,从案例到制度’从实践到理论’对医疗纠纷的

司法处理提供了全方位的系统解读和对策’撰写了《医疗纠纷审理

思路及裁判标准》一书°此书为防范和解决医疗纠纷提供了非常及

时和重要的指南’也是卫生健康法制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贡献°

医疗纠纷的司法解决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提起医疗纠纷的案

由。司法制度有其自身的体系’也有司法案件推进的路径。对于很

多当事人’甚至一些律师而言’司法体系犹如不熟悉的陌生地带’在

十字路口甚至是多条路径的交叉口前举足难行。因此在进入司法

程序时必须要看清路标’找准路径。错识路标或误入他径’不仅会

事倍功半,而且会影响当事人的自身合法权益。此书开篇就从这样

一个最先碰到的问题入手’为医疗纠纷当事人提供了清晰的路标’

以及法律上所指引的确定路径。看似简单’却又极具法律特有的规

范性和技术性,对于当事人而言’显然是不可多得的路标指南°

此书由此进入医疗纠纷的主题,就医疗纠纷的主体及其各种变

化、医疗纠纷的管辖权及其冲突解决＼医疗纠纷中诉权的种种特点｀

医疗鉴定的程序及鉴定意见的效力、医疗纠纷损失的确定及计算标

准等众多法律难题提供;了清晰的路线图和法律对策’具有极强的实

用性’也是解决上述难题不可多得的法律对策建议°此外’此书还

特别就医疗纠纷中的举证责任’尤其是医疗纠纷中重要的证据—

病历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’提出了有见地的法律指引。俗话说‘‘打官

司就是打证据”°那么谁举证就成为一个必须要明确的诉讼责任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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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°虽然《民法典》明确了一般医疗纠纷适用过错责任原则’但由

于医患双方实际存在专业知识差距及其产生的信息不对称等具体

问题’尤其是病历等相关证据材料往往保存在医疗机构中’作为法

律规定的一般原则—谁主张谁举证,在面临具体医疗纠纷时,就

需要有更多的现实考虑和具体制度安排。作者在书中指出’ ‘‘‘举

证责任倒置原则’虽不再适用于一般医疗侵权纠纷,但医院仍要承

担提供由其保存的病历材料的举证责任’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

任”;进而提出了“以过错原则为主”“以过错推定原则为补充”‘‘以

无过错原则为例外”的制度安排°在对病历这一主要证据的分类和

分析的问题上’作者不仅对于病历提供的法律责任进行了细致的分

析’而且对于暇疵病历的认定及其相应的法律责任提出了有针对性

的法律解答°上述法律和法理解读加上具体案例分析’为读者尤其

是医疗纠纷当事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法律指引,也为医疗纠纷解决

的制度化及其完善提供了有见地的建议和对策。

此书不仅展现了作者扎实的法律和法理功底’更突显了作者二

十多年如一日的楔而不舍、刻苦钻研的追求与毅力。法律实务工作

者’尤其是法官’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切身的感悟。但很多实务

工作者往往圃于时问和工作的压力’很难把这些丰富的一手资料进

行系统的梳理、归纳、分析和研究。虽然在个案中努力追求了正义’

但却难以提炼并产生制度层面上的正义°白松法官是少有的在这

一领域持之以恒追求卓越的典型。她不仅身体力行,尽力在个案中

实现正义’而且不断地上下求索’以实现制度上的正义°这种追求

与坚持最终形成了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’它使我们从案例中’从她

个人的经验和感悟中,深入地理解了医疗纠纷领域中的制度安排及

其持续的展开和完善。

开卷有益’对于此书而言更是如此°不论是医疗纠纷的当事

人,还是法律实务工作者’或者是法学理论研究者’都会从此书中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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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匪浅。

在此我不仅要感谢作者为大众提供这样一本不可多得的佳作’

也要祝贺作者在不断追求卓越的征途上能创作智慧的结晶°有感

于此’是以为序°

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王晨光

2021年3月3日于清华园



 

 



序言二

医疗纠纷案件是当前易发、多发、高发的一类民事案件,也是人

民法院民事案件审判中的难点和热点。近年来此类案件数量呈现

逐渐上升的趋势,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’人民法院在平息

诉讼纠纷、化解医患矛盾、维护社会稳定、促进医疗行业规范发展等

方面也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职责。

众所周知’医疗行业是一个风险较高的行业,医患纠纷产生的

主要根源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同医疗技术发展水平不

相适应之问的矛盾。一方面’人类对生命科学的认识还在不断发展

中’对生命的整体性仍存在很多未知因素’医疗手段的相对有限性

导致成功和失败在医疗工作中如影相随’医疗意外、并发症、误诊、

漏诊等也不可避免地存在。另一方面,部分医疗机构也存在诊疗不

规范、不严谨的问题’导致医疗事故或医疗暇疵的发生,给患者及家

庭带来了难以承受之重。此外’个别患者及家属也受到固有观念的

影响’对医疗机构和医生有着过高的道德和技术要求,一定程度上

忽视了作为医生个体的差异性和个体价值权利’从而容易导致医患

纠纷的产生和矛盾的扩大化°

因此’医疗纠纷与普通的民事侵权纠纷或者合同纠纷案件存在

较大的差异,对此类案件的事实认定更为复杂且具有极强的专业

性°与此同时’因涉及专业医学技术问题,法官也往往难以依据法




